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与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公司本次拟与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林印孙先生、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该

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核，一致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山东正

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

规划的，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利于借助专业团队及其管理经

验为公司的业务转型提供良好的标的资产，有利于公司实现战略转型。本次参与

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69，000 万元参与山东正邦

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投资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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